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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公報訊】闖軍營案第4被告15歲的姓陳男童昨天無須出庭，
6月雖然是大考的日子，但他卻每天流連電子遊戲機中心和四出參與
示威活動，早前其母曾私下向記者表示對教導這名兒子感到甚為 「
激心」。

「唔會再畀佢群埋呢班人」
「我兩夫婦都要搵食，我做酒樓傳菜、佢老豆揸貨車，睇唔到

佢咁多。」審訊期間陳母向記者表示兒子很難教的同時，又猛幫他
求情說： 「我個仔係細路嚟㗎咋，佢一時貪玩去嗰度（軍營）玩啫
，我唔會再畀佢群埋呢班人（香港人優先），亦唔會再畀佢去示威。」

陳童每次出庭，母親都會陪伴上庭，記者見到她對兒子十分疼
愛，不時叫他： 「着返件衫啦！法庭冷氣凍呀！」 「飲多啖水先入
去啦！唔係等陣會口渴。」 「使唔使去廁所先呀！」

結果被兒子以惡劣的態度回敬： 「唔使呀、唔飲啦、唔要呀、
好煩呀你！」而陳在法庭內的表現亦像一名在校長室門外罰企的頑
童，雙手放在身後玩手指，不時抓頭，屈弄腳踝，身體左搖右擺。

一次，記者在庭外聽到陳母苦口婆心地勸兒子不要再去參加任
何示威遊行，卻遭到第3被告謝詠雯 「窒」到無聲出， 「如果個個家
長都好似你咁，唔畀D仔女去示威，咁我哋香港下一代就玩完了。」
而結果記者在近日的反對自由行拖喼行動和上周五的衝擊立法會事
件中，都看到陳童的蹤影，母親的苦口婆心，最終不敵所謂 「朋友
」的引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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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被告的母親
對教導兒子感到
很 「激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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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栢裕攝

「香港人優先」起源於一個網上社交群組，
成立於2013年11月，核心成員為招顯聰和張漢賢
，前者負責行動，後者負責策劃，每次出來示威
均拿着港英龍獅旗，宗旨是 「香港脫離中國獨立
」，行為令人側目。

「搞事分子」長期失業
招顯聰自從闖入軍營後，一直死不悔改，在

其主持網上電台節目中仍表示有意再闖軍營，近
期的反自由行拖喼示威他也有參與。6月13日衝擊

立法會，招站在最前線，用長竹撬立法會大門，
之後又雙手合十，喃喃自語，行為怪異。

招在案件審理期間曾三度遲到，被法官兩次
充公500元保釋金，他向法官求情時表示，因 「起
唔到身」而遲到，又因長期無收入，而要停手機
，導致法庭無法聯絡上他。法官雖然對他多次三
令五申，不可再遲到，但他仍採取一貫賴皮本色
，實為香港廢青的佼佼者。

記者調查發現，招原本居住於西灣河一劏房
，以方便在港島區從事酒保工作，但自從去年8月
，他在示威中被警方指涉嫌搶槍拘捕後，酒吧老
闆將他辭退，其他酒吧負責人，知悉他是 「知名
搞事分子」都不敢請他，結果他一直找不到工作
，導致生活拮据，連租房錢也無，近日更要搬了
到天水圍的朋友家中寄居。

被視為 「香港人優先」幕後軍師的張漢賢，
洋名Dickson，現仍有參加各類示威活動，6月6日
由熱血公民黃洋達發動的第一次衝擊立法會行動
，他亦有參與，不過 「精人出口，笨人出手」，
他只用大肚腩頂住立法會大門，讓其他人闖入立
法會。6月12日，他因此而被警方拘捕。

張漢賢在大埔區長大，曾在理工大學就讀，
但未畢業，2005年擔任民主黨北區區議員余智成
的助理，後來轉投公民黨新界北支部，傳因生意
上的金錢轇轕與黨友有爭拗，之後不單從大埔遷
往長洲，更連電話號碼也改了，令黨友無法找到
他。

張漢賢與妻兒一家四口現居於長洲，他以心
臟只得10%功能為理由，向政府領取每月一萬多元

綜援過活，不過記者卻經常見到他出席活動時，
煙不離口，生活充裕，又可以搬重物走來走去，
外表看似非常壯健。

疑受人指使搵着數
據認識張的人士表示，張在處理錢銀問題方

面予人負面印象，早前一次與社運人士交流的聚
會中，張曾與姓楊的社運人士公然討論 「收錢做
嘢」的合作事宜，行為令人側目，也令人質疑其
組織的激進暴力行為是否受他人指使，從中搵着
數。

至於本案第3被告謝詠雯現與父母及弟居住於
元朗一村屋，在一連鎖式手表行當售貨員，平日
晚睡晚起，工作不算勤奮，經常請病假，但記者
卻經常見她參與各類示威活動。

謝是香港花式搖搖表演隊隊員，香港搖搖技
術會核心成員，她18歲開始參加公開賽，2005、
2006年曾奪得全港公開賽第2及第3名，近年雖然
無再參賽，但仍在表演和比賽中擔任司儀及評
判。

謝是 「崇日」狂熱分子，洋名是櫻花的英文
Sakura，充滿仇視中國人的情緒，經常以 「支那人
」來形容中國人。她被檢控非法闖入軍營後仍然
不斷搞事搞非，曾到香港入境處申請退出中國國
籍，並把照片放上網。不過，法律教授兼立法會
議員梁美芬表示，入境處不會隨便批准一個人退
出國籍，以防出現無國籍人球的情況，重點是申
請人證明到她好快便可以取得別國國籍，不過，
一旦退出國籍，要重新再入回中國籍就很麻煩。

【大公報訊】記者劉栢裕報道：港
獨組織 「香港人優先」4名成員非法闖入
軍營案昨日宣判，首被告招顯聰被判罪
成，判監2周緩刑1年；其餘3名較早前認
罪的被告，當中的張漢賢及謝詠雯各
罰款2000元；15歲陳姓少年則轉交兒
童法庭本月25日才判刑。判決前行為 「
犯眾憎」的招顯聰仍在法庭外大叫香港
獨立的口號，招來一名男子向他 「兜巴
星」了2掌，並質問他是否中國人。招被
打至躺在地上，而涉嫌男子則被警員帶
走。

招顯聰判監2周緩刑1年
闖軍營案於昨日下午2時半在東區裁

判法院宣判，首被告招顯聰於2時許到達
，即在庭外拉起寫有 「獨立建國 香港
萬歲」的橫額，還大叫香港建國，突然
一名男子衝前，向招連摑2巴，並質問說
： 「建咩國呀？建咩國呀？」招被打至
躺在地上，附近警員見狀立即將該漢拘
捕。招隨後起身，聲稱無受傷，然後入
庭聽判，但庭後卻接受建議到醫院檢傷
。至於被捕男子姓陳（58歲），被警方
以普通襲擊罪名拘捕，帶往筲箕灣警署
扣查。

本案4名被告分別為招顯聰（29歲）
、張漢賢（40歲）、謝詠雯（29歲），
以及15歲姓陳男童，當中張、謝及陳在
開庭時承認控罪，招則否認控罪，經審
訊後，昨日正式宣判。

裁判官蘇惠德判刑時批評，被告們
的行為極為不智，因為軍人持有武器，
闖入軍營分分鐘會對人身安全造成危險
；裁判官強調自己在審理案件時沒有受
到傳媒影響，又認為證人口供、呈堂的
「闖入軍營」錄影片段均絕對可信，因

此判招顯聰罪成。招顯聰在求情時企圖
讀出政治宣言，卻被裁判官即時阻止，
並指 「這裡不是你表達政見的平台」。

被告毫無悔過之心
第2及第3被告張漢賢及謝詠雯的代

表律師求情時表示，2人已有深深悔意，
並且及早認罪。裁判官判2人各罰款2000
元。不過轉過頭，他們獲輕判罰款後，
即在庭外得意洋洋地向記者表示： 「後
悔當時的行為沒有再激烈些，沒有再深
入軍營多些。」並無悔過或羞恥之心。

案情指出，2013年12月26日涉案4名
被告前往位於中環的添馬艦解放軍駐港

部隊總部。當時正門留着通道供汽車出入，被告4人從該
處闖入軍營。期間4人在軍營範圍內展示一面港英旗幟，
又大聲叫囂 「反對興建軍用碼頭，解放軍撤出香港」、
「Hong Kong is my country（香港是我的國家）」等口

號。有站崗解放軍即時上前，表明被告等人已進入禁區
，喝令他們需即時離開，又取出警棍警示。及後，有便
衣人員從軍營趕至正門，與被告等人交涉，被告等人最
終離開。本港警方接獲報告經調查後，於2014年1月1日
，先後拘捕4名被告，經審訊招、張及謝昨日判刑；第4
被告姓陳的15歲男童早前認罪後案件被轉介兒童法庭，
會在本月25日才判刑。

張漢賢（右）、
謝詠雯獲輕判後，竟
表示 「後悔當時的行為
沒有再激烈些，沒有再
闖入軍營多些。」

本報記者
劉栢裕攝

輕判闖軍營
被告聞判竟稱􀎠後悔無更激􀎡

新社聯理事長陳勇表示，有不少市民都覺得判決較輕。他指出，
外國有 「破窗理論」，當有窗戶被打爛，而對肇事者無適當的處罰的
時候，即等於變相鼓勵這種行為， 「結果只會導致所有的窗戶都被打
爛」。他指美國、英國的駐軍當有人擅闖之時，均是 「格殺勿論」，
解放軍駐軍對有關擅闖者的忍耐， 「並不等於可以成為闖軍營的藉口
」。不少市民指出，判決的結果在客觀上有縱容的效果，會教壞小孩
。他們希望日後對有關違法行為能依法適當量刑。他又說，目前全球
恐怖主義肆虐，對於違法行為絕對不能縱容。若令人覺得違法並不會
得到適當的處罰，日後只會令本港的法治逐漸受到侵蝕。

有預謀犯罪被輕描 「誤闖」
法學博士、資深評論員宋小莊表示，自香港回歸以來，法官往往

對政治犯罪予以較輕的處罰，此次只當是 「誤闖軍營事件」，只用《
公安條例》予以檢控， 「但事實並非如此，闖軍營的參與者事先請來
媒體拍攝，明顯是一次有計劃、有預謀的行動，絕非誤闖！」他認為
，這種蓄意闖軍營行為，目的是 「蔑視駐軍權威」，在社會上會帶來
極壞的影響，法院判決過輕，無疑會助長犯罪行為，而負責起訴的律
政司明顯亦是 「從輕處理」，若以 「煽動罪」予以檢控，相信至少會
判處數年監禁，可對意圖犯罪者起到阻嚇作用。

前中文大學政治與行政學系系主任鄭赤琰指出，擅闖軍營是嚴重
事件，他認為，這次判刑過輕，令公眾誤以為擅闖軍營的代價不大，
對社會造成不良影響。他說，香港回歸以來，對於涉及政治因素的案
件的判刑一般過輕。他提醒人們注意， 「軍隊屬於國防一部分，而根
據基本法第19條，當案件涉及國防，應取得行政長官就該等問題發出
的證明文件，這些文件對法院有約束力，行政長官在發出證明文件前
，須取得中央人民政府的證明書」。他強調，律政司應小心處理這宗
闖軍營案，但現時23條還未立法，只能從輕發落。他認為，這不僅僅
是判刑輕重的問題，而是政策和立法的問題。他重申，國家安全不應
受挑戰。

變相鼓勵激進派暴力行動
基本法委員會委員劉廼強表示，自己一直關注判決結果， 「因為

它將決定激進派支持者願意 『去到幾盡』」。他指出，最壞的可能性
是招顯聰被判無罪釋放，現在判緩刑一年， 「是第二壞的可能性」。
他指出， 「香港人優先」三名成員被起訴，兩人認罪，只有招顯聰一
人否認控罪，或是其策略部署，讓一個人冒着否認控罪判刑更重的風
險，換取法官輕判甚至判無罪的一個可能性。如果冒險成功，可能大
大鼓舞激進派的後續暴力行動。這次判決結果顯示，上述策略 「可算
成功」。

大律師陸偉雄表示，法官判刑時會考慮一籃子因素，例如在軍營
的行動、影響、闖軍營目的、過往是否有前科、是否認罪、背景等。
他又說，法官行使緩刑也會視乎不同因素，例如闖軍營時是否進行顛
覆活動，如持槍闖入，則一定會重判。

對於東區裁判法院昨日裁定涉嫌擅闖軍營的首被告
「香港人優先」 招顯聰監禁兩星期，緩刑一年，同案另
外兩名被告僅各罰款二千元。各界認為，過輕的判決容
易令公眾誤以為擅闖軍營的代價不大，不僅難以對犯罪
者起到阻嚇作用，反而會助長犯罪行為，產生 「破窗效
應」 。其中兩名被告張漢賢及謝詠雯獲輕判後，竟得意
洋洋地向記者表示： 「後悔當時的行為沒有再激烈些。
」 明顯無悔過之心。各界呼籲法院應依法適當量刑，對
於違法行為絕不能縱容！

大公報記者 冼國強

▲▼行為 「犯眾憎」 的招顯聰被人連摑兩巴掌，質問他是否中國人
本報記者劉栢裕攝

男童母：
􀎠教佢好激心􀎡

▲招顯聰在酒樓做散工 讀者提供


